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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汽車委託檢驗範圍

包括汽車、機車之申請牌

照檢驗及定期檢驗。 

第二條  汽車委託檢驗範圍

包括汽車、機器腳踏車之

申請牌照檢驗及定期檢

驗。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將「機器腳踏車」用

語修正為「機車」。 

第三條  汽車製造業具備下

列條件者，得檢附有關證

件及圖說，向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受委託辦理其

本廠新出廠汽車（制式標

準車種為限）申請牌照之

檢驗： 

一、依法辦妥公司登記及

工廠登記。 

二、具有檢定合格並曾在

公路監理機關實習二

十四工作天以上之汽

車檢驗員三人及領有

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或

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證之技工五人以上。 

三、具有煞車試驗、前輪

側滑試驗、前燈試

驗、底盤馬力或速度

試驗、音量測驗、排

放空氣污染物試驗、

驗車溝或頂車機及各

種測試結果紀錄設

施。受委託辦理檢驗

以高壓氣體為燃料之

汽車者（含單、雙燃

料）並應具有氣體測

漏器或壓力計。 

機車製造業依法辦妥

公司登記及工廠登記及具

有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受

委託辦理其本廠新出廠機

第三條  汽車製造業具備下

列條件者，得檢附有關證

件及圖說，向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受委託辦理其

本廠新出廠汽車 (制式標

準車種為限) 申請牌照之

檢驗： 

一、依法辦妥公司登記及

工廠登記。 

二、具有檢定合格並曾在

公路監理機關實習二

十四工作天以上之汽

車檢驗員三人及領有

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或

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證之技工五人以上。 

三、具有煞車試驗、前輪

側滑試驗、前燈試

驗、底盤馬力或速度

試驗、音量測驗、排

放空氣污染物試驗、

驗車溝或頂車機及各

種測試結果紀錄設

施。受委託辦理檢驗

以高壓氣體為燃料之

汽車者 (含單、雙燃

料)並應具有氣體測

漏器或壓力計。 

機器腳踏車製造業依

法辦妥公司登記及工廠登

記及具有下列條件者，得

申請受委託辦理其本廠新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將「機器腳踏車」用

語修正為「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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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申請牌照檢驗（制式標

準車種為限）： 

一、具有檢定合格並曾在

公路監理機關實習十

一工作天以上之機車

檢驗員或領有大型重

型機車駕照之汽車檢

驗員三人及領有汽車

修護技工執照或乙級

汽車修護技術士證或

丙級以上機車修護技

術士證之技工三人以

上。 

二、具有馬力或速度試

驗、前後輪定位試

驗、前燈試驗、煞車

試驗、音量測驗等設

備及各種測試結果紀

錄設施。 

出廠機器腳踏車申請牌照

檢驗  (制式標準車種為

限) ： 

一、具有檢定合格並曾在

公路監理機關實習十

一工作天以上之機器

腳踏車檢驗員或領有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

駕照之汽車檢驗員三

人及領有汽車修護技

工執照或乙級汽車修

護技術士證或丙級以

上機器腳踏車修護技

術士證之技工三人以

上。 

二、具有馬力或速度試

驗、前後輪定位試

驗、前燈試驗、煞車

試驗、音量測驗等設

備及各種測試結果紀

錄設施。 

第四條   依法辦妥公司登

記，其營業項目包括汽

車、機車修理之汽車、機

車修理業，或領有加油站

經營許可執照之加油站，

得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

證件，向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申請籌設受委託辦理汽

車、機車定期檢驗： 

一、土地總面積在一千六

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汽

車修理業得申請大型

車檢驗或兼辦大、小

型車檢驗。逾一條檢

驗線時，每增設一條

檢驗線，大型車應增

加六百平方公尺，小

第四條   依法辦妥公司登

記，其營業項目包括汽

車、機器腳踏車修理之汽

車、機器腳踏車修理業，

或領有加油站經營許可執

照之加油站，得依下列規

定，檢附有關證件，向該

管公路主管機關申請籌設

受委託辦理汽車、機器腳

踏車定期檢驗： 

一、土地總面積在一千六

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汽

車修理業得申請大型

車檢驗或兼辦大、小

型車檢驗。逾一條檢

驗線時，每增設一條

檢驗線，大型車應增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將「機器腳踏車」用

語修正為「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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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車應增加三百平方

公尺。 

二、土地總面積在五百四

十四平方公尺以上而

未達一千六百平方公

尺之汽車修理業得申

請受委託辦理一條小

型車檢驗。 

三、加油站僅得申請受委

託辦理一條小型車檢

驗，其專供檢驗場所

應符合當地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定及其他

法令外，面積並應在

四百平方公尺以上。

檢驗場所應與儲油槽

區、加油區及卸油區

區隔六公尺以上。 

四、機車修理業其專供檢

驗場所面積在六十平

方公尺以上，得申請

機車檢驗。 

前項第三款，加油站

申請受委託辦理小型車檢

驗，其專供檢驗場所面積

標準，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得視需要調整，報經交通

部核定後實施。 

第一項各款，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辦理

汽車、機車定期檢驗籌設

或會勘時，業者應出具當

地加油站主管機關（修理

業者檢附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及當地都市計畫、建

築管理、地政、消防等單

位審查或會勘後同意之證

明文件。 

加六百平方公尺，小

型車應增加三百平方

公尺。 

二、土地總面積在五百四

十四平方公尺以上而

未達一千六百平方公

尺之汽車修理業得申

請受委託辦理一條小

型車檢驗。 

三、加油站僅得申請受委

託辦理一條小型車檢

驗，其專供檢驗場所

應符合當地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定及其他

法令外，面積並應在

四百平方公尺以上。

檢驗場所應與儲油槽

區、加油區及卸油區

區隔六公尺以上。 

四、機器腳踏車修理業其

專供檢驗場所面積在

六十平方公尺以上，

得申請機器腳踏車檢

驗。 

前項第三款，加油站

申請受委託辦理小型車檢

驗，其專供檢驗場所面積

標準，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得視需要調整，報經交通

部核定後實施。 

第一項各款，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辦理

汽車、機器腳踏車定期檢

驗籌設或會勘時，業者應

出具當地加油站主管機關 

(修理業者檢附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 及當地都市計

畫、建築管理、地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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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等單位審查或會勘後同

意之證明文件。 

第五條  依前條核准籌設之

汽車、機車修理業或加油

站，應自核准之日起一年

內，依下列規定籌設： 

一、辦理汽車檢驗應具有

檢定合格並曾在公路

監理機關實習二十四

工作天以上之汽車檢

驗員二人及領有汽車

修護技工執照或乙級

以上汽車修護技術士

證之技工一人，每增

設一條檢驗線，應增

加汽車檢驗員二人及

技工一人。辦理機車

檢驗應具有檢定合格

並曾在公路監理機關

實習十一工作天以上

之機車檢驗員或領有

大型重型機車駕照之

汽車檢驗員二人及領

有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或乙級以上汽車修護

技術士證或丙級以上

機車修護技術士證之

技工一人，每增設一

條檢驗線，應增加機

車檢驗員二人及技工

一人。 

二、設置煞車試驗、前輪

側滑試驗（機車檢驗

為 前 後 輪 定 位 試

驗）、前燈試驗、音量

測驗、排放空氣污染

物測驗（機車檢驗免

設）、驗車溝（機車檢

第五條  依前條核准籌設之

汽車、機器腳踏車修理業

或加油站，應自核准之日

起一年內，依下列規定籌

設： 

一、辦理汽車檢驗應具有

檢定合格並曾在公路

監理機關實習二十四

工作天以上之汽車檢

驗員二人及領有汽車

修護技工執照或乙級

以上汽車修護技術士

證之技工一人，每增

設一條檢驗線，應增

加汽車檢驗員二人及

技工一人。辦理機器

腳踏車檢驗應具有檢

定合格並曾在公路監

理機關實習十一工作

天以上之機器腳踏車

檢驗員或領有大型重

型機器腳踏車駕照之

汽車檢驗員二人及領

有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或乙級以上汽車修護

技術士證或丙級以上

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術

士證之技工一人，每

增設一條檢驗線，應

增加機器腳踏車檢驗

員二人及技工一人。 

二、設置煞車試驗、前輪

側滑試驗 (機器腳踏

車檢驗為前後輪定位

試驗)、前燈試驗、音

量測驗、排放空氣污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修正，將「機器腳

踏車」用語修正為「機

車」。 

二、配合法制用語修正小數

點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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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免設）及各種測驗

結果紀錄器等設施。

受委託辦理檢驗以高

壓氣體為燃料之汽車

者（含單、雙燃料）

並應具有氣體測漏器

或壓力計。 

三、依第六條規定，由該

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

設置電腦化車輛檢驗

線者，應符合電腦化

車輛檢驗功能規格，

其規定如附表一。 

四、汽車檢驗線前端應設

置五輛以上順向待檢

車位，每一車位之面

積辦理大型車檢驗者

長度應在十公尺以

上，寬度應在三點五

公尺以上，辦理小型

車檢驗者長度應在五

公尺以上，寬度應在

二點五公尺以上。 

籌設完竣者，應檢具

有關證件及圖說，向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審查不合格者，廢止其核

准籌設，未能如期籌設完

竣者亦同。 

染物測驗 (機器腳踏

車檢驗免設) 、驗車

溝 (機器腳踏車檢驗

免設) 及各種測驗結

果紀錄器等設施。受

委託辦理檢驗以高壓

氣體為燃料之汽車者 

(含單、雙燃料) 並應

具有氣體測漏器或壓

力計。 

三、依第六條規定，由該

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

設置電腦化車輛檢驗

線者，應符合電腦化

車輛檢驗功能規格，

其規定如附表一。 

四、汽車檢驗線前端應設

置五輛以上順向待檢

車位，每一車位之面

積辦理大型車檢驗者

長度應在十公尺以

上，寬度應在三．五

公尺以上，辦理小型

車檢驗者長度應在五

公尺以上，寬度應在

二．五公尺以上。 

籌設完竣者，應檢具

有關證件及圖說，向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審查不合格者，廢止其核

准籌設，未能如期籌設完

竣者亦同。 

第七條  汽車、機車製造業

申請受委託辦理申請牌照

檢驗之業者，應經當地該

管公路主管機關會同相關

公路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核發汽車委託檢驗審查合

第七條  汽車、機器腳踏車

製造業申請受委託辦理申

請牌照檢驗之業者，應經

當地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會

同相關公路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核發汽車委託檢驗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將「機器腳踏車」用

語修正為「機車」。 



 6 

格證書，並將實施日期報

請交通部備查後，方得辦

理受委託檢驗。汽車、機

車修理業或加油站受委託

辦理汽車定期檢驗，應經

當地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受

理審查合格後，核發汽車

委託檢驗審查合格證書，

方得簽約委託辦理。 

進口小型汽車及機車

代理商、經銷商，附設經

營汽車修理業並符合受委

託辦理檢驗資格者，得申

請受委託辦理申請牌照檢

驗。 

進口小型汽車及機車

代理商，得委託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並符合受委託

辦理檢驗資格之業者，比

照第一項申請受委託辦理

申請牌照檢驗： 

一、商港區域內經商港管

理機關同意辦理進口

新車整備業務之業

者。 

二、商港區域外經海關同

意變更保稅區域以辦

理申請牌照檢驗業務

之保稅倉庫業者。 

審查合格證書，並將實施

日期報請交通部備查後，

方得辦理受委託檢驗。汽

車、機器腳踏車修理業或

加油站受委託辦理汽車定

期檢驗，應經當地該管 

公路主管機關受理審

查合格後，核發汽車委託

檢驗審查合格證書，方得

簽約委託辦理。 

進口小型汽車及機器

腳踏車代理商、經銷商，

附設經營汽車修理業並符

合受委託辦理檢驗資格

者，得申請受委託辦理申

請牌照檢驗。 

進口小型汽車及機器

腳踏車代理商，得委託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並符合

受委託辦理檢驗資格之業

者，比照第一項申請受委

託辦理申請牌照檢驗： 

一、商港區域內經商港管

理機關同意辦理進口

新車整備業務之業

者。 

二、商港區域外經海關同

意變更保稅區域以辦

理申請牌照檢驗業務

之保稅倉庫業者。 

第十一條  公路監理機關對

於受委託辦理檢驗單位應

作定期或臨時檢查。 

公路監理機關得依前

項定期或臨時檢查之優劣

調整其汽車定期檢驗每條

檢驗線之車輛數。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汽

第十一條  公路監理機關對

於受委託辦理檢驗單位應

作定期或臨時檢查。 

公路監理機關得依前

項定期或臨時檢查之優劣

調整其汽車定期檢驗每條

檢驗線之車輛數。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汽

為辦理機車檢驗儀器查驗事

宜，增加機車檢驗儀器查驗

項目規定及開始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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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機車申請牌照檢驗及

定期檢驗單位，其汽車檢

驗線之煞車試驗、前輪側

滑試驗、速度試驗、柴油

車排煙試驗等儀器，自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

起應經公路主管機關委託

之車輛相關專業技術機構

定期查驗合格，查驗項目

及基準如附表二；其機車

檢驗線之煞車試驗、前後

輪定位試驗、速度試驗等

儀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一月一日起，亦同。 

前項經查驗合格者，

應由查驗機構製發合格標

籤黏貼於合格之車輛檢驗

儀器，並發給車輛檢驗設

備查驗合格證明，其有效

期間為一年，持有查驗合

格證明者，始得辦理車輛

檢驗。 

車申請牌照檢驗及定期檢

驗單位，其煞車試驗、前

輪側滑試驗、速度試驗、

柴油車排煙試驗等儀器，

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一日起應經公路主管機關

委託之車輛相關專業技術

機構定期查驗合格，查驗

項目及基準如附表二。 

前項經查驗合格者，

應由查驗機構製發合格標

籤黏貼於合格之車輛檢驗

儀器，並發給車輛檢驗設

備查驗合格證明，其有效

期間為一年，持有查驗合

格證明者，始得辦理車輛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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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附表二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汽車檢驗設備查

驗項目及基準 

一、側滑試驗器查驗項

目及基準 

(一)踏板作動力測試 

1、踏板移動始動力

不得超過四點

零八公斤。 

2、踏板移動至儀表

顯示五個刻度

其拉力不得超

過八點一六公

斤。 

(二)橫滑量準確度測

試 

1、突放測試不得超

過零正負零點

一五毫米。 

2、儀表顯示五刻度

時其踏板之位

移量不得超過

二點五正負零

點 一 五 毫 米 

(適用踏板長五

百毫米型)。 

3、儀表顯示五刻度

時其踏板之位

移量不得超過

五正負零點三

毫米 (適用踏

板長一千毫米

型)。 

其他規格以等比例

顯示 

二、煞車試驗器查驗項

目及基準 

附表二 汽車檢驗設備查

驗項目及基準 

一、側滑試驗器查驗項

目及基準 

(一)踏板作動力測試 

１踏板移動始動力

不得超過 4.08公

斤。 

２踏板移動至儀表

顯示五個刻度其

拉 力 不 得 超 過

8.16公斤。 

(二)橫滑量準確度測

試 

１突放測試不得超

過 0±0.15mm。 

２儀表顯示五刻度

時其踏板之位移

量 不 得 超 過

2.5±0.15mm( 適

用踏板長 500mm

型)。 

３儀表顯示五刻度

時其踏板之位移

量 不 得 超 過

5.0±0.30mm( 適

用踏板長 1000mm

型)。 

其他規格以等比例

顯示 

二、煞車試驗器查驗項

目及基準 

(一)準確度測試 

１小型車：檢測儀

表顯示 100 公

斤、200公斤、400

公斤、600 公斤、

800 公斤等五個

點，不得超過拉

力表讀值的±5﹪

（10±0.5 公斤、

一、配合法制用語修正小

數點及數字表示方

式。 

二、為辦理機車檢驗儀器

查驗事宜，增訂第十

一條附表二第二項機

車檢驗儀器查驗項目

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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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確度測試 

1、小型車：檢測儀

表顯示一百公

斤、二百公斤、

四百公斤、六百

公斤、八百公斤

等五個點，不得

超過拉力表讀

值的正負百分

之五（十正負零

點五公斤、二十

正負一公斤、四

十 正 負 二 公

斤、六十正負三

公斤、八十正負

四公斤）。 

2、大型車（含小型

車）：檢測儀表

顯 示 一 百 公

斤、二百公斤、

四百公斤、六百

公斤、八百公

斤、一千公斤、

一 千 五 百 公

斤、二千公斤、

二千五百公斤

等九個點，不得

超過拉力表讀

值的正負百分

之五（十正負零

點五公斤、二十

正負一公斤、四

十 正 負 二 公

斤、六十正負三

公斤、八十正負

四公斤、一百正

負五公斤、一百

五十正負七點

20±1.0 公 斤 、

40±2.0 公 斤 、

60±3.0 公 斤 、

80±4.0 公斤）。 

２大型車（含小型

車）：檢測儀表顯

示 100公斤、200

公斤、400 公斤、

600公斤、800公

斤、1000 公斤、

1500 公斤、2000

公斤、2500 公斤

等九個點，不得

超過拉力表讀值

的±5﹪（10±0.5

公斤、20±1.0 公

斤 、 40±2.0 公

斤 、 60±3.0 公

斤 、 80±4.0 公

斤、100±5.0 公

斤、150±7.5 公

斤、200±10.0 公

斤、250±12.5 公

斤）。 

３左右側煞車力拉

力表各檢測點讀

值差不得超過 5

﹪。 

三、速度表試驗器查驗

項目及基準 

(一)滾筒磨耗限度測

試：滾筒圓周磨

耗不得超過 6mm。 

(二)準確度測試：檢

測速度儀速度為

40km/h及 60km/h

等兩個點，儀表

之顯示值不得超

過 基 準 值 ±3 ﹪

（40±1.2km/h、

60±1.8km/h）。 

四、濾紙反射式煙度計

查驗項目及基準 

(一)採樣管測試：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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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斤、二百正

負十公斤、二百

五十正負十二

點五公斤）。 

3、左右側煞車力拉

力表各檢測點

讀值差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 

三、速度表試驗器查驗

項目及基準 

(一)滾筒磨耗限度測

試：滾筒圓周磨

耗不得超過六毫

米。 

(二)準確度測試：檢

測速度儀速度為

每小時四十公里

及每小時六十公

里等兩個點，儀

表之顯示值不得

超過基準值正負

百分之三（每小

時四十正負一點

二公里、每小時

六十正負一點八

公里）。 

四、濾紙反射式煙度計

查驗項目及基準 

(一)採樣管測試：採

樣管及其附屬管

路不得破損、阻

塞或洩漏。 

(二)送紙裝置作動測

試：送紙裝置之

作動必須順暢確

實。 

(三)準確度測試：用

三十正負百分之

樣管及其附屬管

路不得破損、阻

塞或洩漏。 

(二)送紙裝置作動測

試：送紙裝置之

作動必須順暢確

實。 

(三)準確度測試：用

30±3﹪及 50±5﹪

之 標 準 試 紙 檢

測，儀表之顯示

值不得超過基準

值±3﹪。 

(四)汲氣體積測試：

汲氣體積不得超

過 330±15c.c.。 

(五)汲氣時間測試：

汲氣時間必須在

1.4秒正0.4秒負

0.2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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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五十正負百

分之五之標準試

紙檢測，儀表之

顯示值不得超過

基準值正負百分

之三。 

(四)汲氣體積測試：

汲氣體積不得超

過三百三十正負

十五毫升。 

(五)汲氣時間測試：

汲氣時間必須在

一點四秒正零點

四秒負零點二秒

內。 

機車檢驗設備查驗

項目及基準 

一、前後輪定位試驗器

查驗項目及基準 

(一)前後輪真直度測

試前後輪夾治具

中心線偏差量不

得超過零點一五

毫米。 

(二)橫滑作動力測試 

1、橫滑件移動始動

力不得超過一

點二公斤。 

2、橫滑件移動至儀

表 顯 示 十 毫

米，其拉力不得

超過四點八公

斤。 

(三)橫滑量準確度測

試檢測儀表顯示

三 毫 米 、 六 毫

米、九毫米、十

二 毫 米 等 四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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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位移表之顯

示值不得超過基

準值正負零點一

五毫米（三正負

零點一五毫米、

六正負零點一五

毫米、九正負零

點一五毫米、十

二正負零點一五

毫米）。 

二、煞車試驗器查驗項

目及基準 

(一)準確度測試 

1、二輪型式：檢測

儀表顯示五十

公斤、一百公

斤、一百五十公

斤、二百公斤、

三百公斤、四百

公 斤 等 六 個

點，不得超過拉

力表讀值的正

負百分之五（五

正負零點二五

公斤、十正負零

點五公斤、十五

正負零點七五

公斤、二十正負

一公斤、三十正

負 一 點 五 公

斤、四十正負二

公斤）。 

2、三輪型式（含小

型車）：檢測儀

表顯示五十公

斤、一百公斤、

一 百 五 十 公

斤、二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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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公斤、四百

公斤、六百公

斤、八百公斤等

八個點，不得超

過拉力表讀值

的正負百分之

五（五正負零點

二五公斤、十正

負 零 點 五 公

斤、十五正負零

點七五公斤、二

十 正 負 一 公

斤、三十正負一

點五公斤、四十

正負二公斤、六

十 正 負 三 公

斤、八十正負四

公斤）。 

3、左右側煞車力拉

力表各檢測點

讀值差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 

其他規格以等比例

顯示。 

三、速度表試驗器查驗

項目及基準 

(一)滾筒磨耗限度測

試滾筒圓周磨耗

不 得 超 過 六 毫

米。 

(二)準確度測試檢測

速度儀速度為每

小時四十公里及

每小時六十公里

等二個點，儀表

之顯示值不得超

過基準值百分之

三（每小時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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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負 一 點 二 公

里、每小時六十

正 負 一 點 八 公

里）。 


